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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更正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纳川股份”）于 2024 

年 4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，现对报告书进行更正

披露如下： 

一、报告书“第一节 释义” 

更正前： 

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股份比例由 15.61%减少至 5.03% 

 

更正后： 

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股份比例由 15.94%减少至 5.03% 

 

二、报告书中“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”之“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

司股份情况” 

更正前： 

本次权益变动前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本公司股份 160,995,110 股，占公司

总股本比例  15.61%。本次权益变动后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本公司股份 

51,851,872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.03%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

陈志江 股数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

例 

股数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

例 

合计持有股 160,995,11 15.61% 51,851,872 5.03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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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 0 

其中：无限

售条件股份 

37,698,778 4.15% 0 0 

有限售条件

股份 

123,296,33

2 

11.46% 51,851,872 5.03% 

更正后： 

本次权益变动前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本公司股份 164,395,110 股，占公

司总股本比例 15.94%。本次权益变动后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本公司股份 

51,851,872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.03%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

陈志江 股数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

例 

股数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

例 

合计持有股

份 

164,395,11

0 

15.94% 51,851,872 5.03% 

其中：无限

售条件股份 

41,098,778 3.98% 0 0 

有限售条件

股份 

123,296,33

2 

11.95% 51,851,872 5.03% 

三、报告书中“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”之“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” 

更正前： 

陈志江先生分别于 2023 年 10 月 19 日、2024 年 3 月 15 日、2024 年 4 月 8

日通过司法拍卖共计减持公司股份 109,143,238 股，其持股比例由 15.61%减少至

5.03%。 

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 持 价 格 

（元/股） 

减持股数（股） 减 持 比 例 

（%） 

陈志江 司法拍卖 2023 年 10 月 

19 日 

2.52 9,643,238.00 0.94% 

司法拍卖 2024 年 3 月 15 

日 

1.88 50,000,000.0

0 

4.84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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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拍卖 2024 年 4 月 8 

日 

1.83 49,500,000.0

0 

4.80% 

合计 109,143,238.

00 

10.58% 

更正后： 

陈志江先生分别于 2023 年 8 月 11 日、2023 年 10 月 19 日、2024 年 3 月 15

日、2024 年 4 月 8 日通过司法拍卖共计减持公司股份 112,543,238 股，其持股比

例由 15.94%减少至 5.03%。 

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 持 价 格 

（元/股） 

减持股数（股） 减 持 比 例 

（%） 

陈志江 司法拍卖 2023 年 8 月 11

日 

2.785 3,400,000.00 0.33% 

司法拍卖 2023 年 10 月 

19 日 

2.52 9,643,238.00 0.94% 

司法拍卖 2024 年 3 月 15 

日 

1.88 50,000,000.0

0 

4.84% 

司法拍卖 2024 年 4 月 8 

日 

1.83 49,500,000.0

0 

4.80% 

合计 112,543,238.

00 

10.91% 

四、报告书中“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” 

更正前： 

基本情况 

上市公司名称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

上市公司所在

地 

泉州市泉港区普安工

业区 

股票简称 纳川股份 股票代码 300198 

信息披露义务人

名称 

陈志江 信息披露义务

人注册地 

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

龙山山庄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关于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更正公告 

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拥有权益的股份

数量变化 

增加 □  减少   

不变，但持股人发生

变化  □ 

 

有无一致行动

人 

 

有□  无   

 

信息披露义务人

是否为上市公司

第一大股东 

是  否   

信息披露义务

人是否为上市

公司实际控制

人 

是□  否   

权益变动方式

（可多选） 

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□         协议转让□  

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□             间接方式转让□             

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□           执行法院裁定              

继承 □         赠与  □  

其他 □  

信息披露义务人

披露前拥有权益

的股份数量及占

上市公司已发行

股份比例 

股票种类：人民币普通股   

持股数量：160,995,110 股       

持股比例：15.61%              

本次权益变动

后，信息披露义

务人拥有权益的

股份数量及变动

比例 

股票种类：人民币普通股   

变动数量：合计减少 109,143,238 股     

变动比例：10.58%         

   

在上市公司中拥

有权益的股份变

动的时间及方式 

时间：2023 年 10 月 19 日、2024 年 3 月 15 日、2024 年 4 月 8

日 

方式：执行法院裁定 

是否已充分披露

资金来源 

不适用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关于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更正公告 

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信息披露义务人

是否拟于未来 12

个月内继续增持 

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,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本公司 51,851,872

股股份,但不排除在未来 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持有的上

市公司股份的可能,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 

信息披露义务人

在此前 6 个月是

否在二级市场买

卖该上市公司股

票 

是  □          否   

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，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

内容予以说明： 

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

的问题 

是 □ 否  

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，未

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，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

是 □ 否  

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□ 否  

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

更正后： 

基本情况 

上市公司名称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

上市公司所在

地 

泉州市泉港区普安工

业区 

股票简称 纳川股份 股票代码 300198 

信息披露义务人

名称 

陈志江 信息披露义务

人注册地 

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

龙山山庄 

拥有权益的股份

数量变化 

增加 □  减少   

不变，但持股人发生

变化  □ 

 

有无一致行动

人 

 

有□  无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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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披露义务人

是否为上市公司

第一大股东 

是  否   

信息披露义务

人是否为上市

公司实际控制

人 

是□  否   

权益变动方式

（可多选） 

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□         协议转让□  

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□             间接方式转让□             

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□           执行法院裁定              

继承 □         赠与  □  

其他 □  

信息披露义务人

披露前拥有权益

的股份数量及占

上市公司已发行

股份比例 

股票种类：人民币普通股   

持股数量：164,395,110 股       

持股比例：15.94%              

本次权益变动

后，信息披露义

务人拥有权益的

股份数量及变动

比例 

股票种类：人民币普通股   

变动数量：合计减少 112,543,238 股     

变动比例：10.91%         

   

在上市公司中拥

有权益的股份变

动的时间及方式 

时间：2023 年 8 月 11 日、2023 年 10 月 19 日、2024 年 3 月

15 日、2024 年 4 月 8 日 

方式：执行法院裁定 

是否已充分披露

资金来源 

不适用 

信息披露义务人

是否拟于未来 12

个月内继续增持 

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,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本公司 51,851,872

股股份,但不排除在未来 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持有的上

市公司股份的可能,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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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披露义务人

在此前 6 个月是

否在二级市场买

卖该上市公司股

票 

是  □          否   

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，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

内容予以说明： 

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

的问题 

是 □ 否  

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，未

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，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

是 □ 否  

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□ 否  

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事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


